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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公司所詢申請產銷履歷農產品(畜禽加工)驗證品項，

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公司109年7月3日良實第109070301號函。

二、鑒於牛肉乾及牛肉調理食品製程繁複(包括修整、分切、醃

漬、乾燥、烘烤、水煮、定型、切片、滷煮、乾燥、醃漬、

調味、裹粉、裹漿等各項製程)，恐衍生驗證風險無法有效

管理，爰不同意納入產銷履歷加工驗證新增品項。

三、貴公司生產之牛肉乾或牛肉調理食品，仍可依據本會104年10
月16日農企字第1040012731號令規定，於產品標示、展示或

廣告上合法宣稱使用產銷履歷牛肉為原料進行加工，並註明

使用產銷履歷原料實際百分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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